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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: 近年来 , 我国网络技术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。根据数据统计显示 : 今年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越亿 , 到2008

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可望突破3亿 , 中国网民数量正呈 “井喷”式增长 , 预示着我国网络知识产权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战

略机遇期。与此同时 , 网络侵权案件数量也正逐年大幅度增加。网络著作权侵权是随着网络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

知识产权侵权形式 , 因此 , 只有掌握充足的证据 , 才能保护好网络著作权人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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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内涵

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是指, 在网络著作权纠纷中

运用以网络为载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。网络

著作权侵权证据必须是以网络作为传播媒介的证据。

这是判断一个证据是不是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第一

标准。因为,离开了网络 , 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也就失

去了区别于普通证据的特征。

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必须以计算机硬件为载体 ,

并通过计算机来展现的。计算机作为网络的终端设备,

是所有网络证据生成和展现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, 任

何网络证据的产生和展现最初都是来源于计算机。计

算机并不是网络唯一的终端设备,随着科技的发展,电

子技术和电子设备种类将日益繁多, 将来会有更多的

类似计算机的终端设备出现。因此,在考察网络著作权

侵权证据的终端设备时不要仅局限于计算机, 还要考

虑与计算机类似的终端设备。所以,只要属于网络著作

权侵权证据就一定能够在计算机上展示, 但并不一定

所有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都是在计算机上存储或展

现的。

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是为了证明网络著作权侵权

事实而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。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或

者法律事务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。可见,人们把电子

邮件、电子公告栏、电子聊天记录、网页等称之为网络

著作权侵权证据, 其前提必须能够证明网络著作权侵

权案件事实或法律事实。

二、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特征

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属于一种新型的证据- - 电

子证据,电子证据指以电子形式存在的、用作证据使用

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,或者说,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

设备而形成的证据。

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特征:

⒈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 , 要

求电子证据的生成必须以网络为媒介。从外在的角度

看,这也正是该证据的显著特征。在网络著作权侵权纠

纷中作为证据的数据和信息往往依赖计算机制作和处

理,并在网络中传播。网络著作权侵权人正是借助网络

传播快的特点来达到侵权的目的。而存在于网络中的

证据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存在, 要把这些无形物质保存

下来并转化为能为人们所认识的信息, 必须运用现代

技术手段进行一系列的转换, 使之固定在各级计算机

存贮介质等终端设备的物质载体里。因此,计算机和网

络一起构成了产生和运用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基本

工具,二者缺一不可。

⒉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比一般电子证据更加脆

弱, 存在于网络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比单纯存在于

计算机中的证据更容易被修改, 只要有一台能够上网

的计算机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改网上信息。例如:用于识

别作品、作品的作者、对作品拥有任何权利的所有人 ,

或有关作品使用的条款和条件等信息的权利管理电子

信息就非常容易被修改。

⒊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具有开放性, 存在于网络

的著作权作品 ,不受空间、地域的限制 , 在全球各地只

要想看就可以点击该著作权作品,因而,在侵权上也就

不会受到空间、地域的限制 , 因此 , 网络著作权侵权所

涉及的证据可能存在于任何空间、地域的计算机上。

⒋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连续性, 由于网络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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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输的连续性, 分散于网络各台计算机中的证据往往

具有时间、空间上的连续性 , 并能相互印证 , 形成证明

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。

另外,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还具有高科技性、收集

迅速性、易于保存性、节省空间性、虚拟性、全球性和管

理的非中心性等特征。

三、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的收集

由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具有不同与其他证据的

特性,此类证据的收集上也应与其他证据有所区别,否

则可能会造成已收集到的证据丢失或失去证明效力的

情况,从而影响侵权纠纷的正确解决。

(一)收集主体

⒈著作权人。指对网络作品享有权利的人,通常也

是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人, 往往是网络著作权

侵权诉讼中的原告。由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相当脆

弱,非常容易被伪造,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著作权人自己

收集的证据的证明力并不高 , 但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规

定原告必须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才

能提起诉讼, 所以著作权人应自行收集一部分基本的

证据。包括:证明自己是权利人的证据 , 例如某人在互

联网上用某网名发表了一篇文章, 如果发生著作权纠

纷 , 那么他就必须收集IP地址、用户名、密码等证据来

证明自己就是某网名的实际拥有和使用者; 证明是何

人侵犯其著作权的证据,《民事诉讼法》规定,诉讼必须

有明确的被告。

⒉公证机关。《民事诉讼法》第67条规定:“经过法

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, 人民法

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。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

公证证明的除外。”根据这一规定 , 除在对方当事人向

法院提供了相反证据并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情况外 ,

否则公证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具有绝对证明力, 是人民

法院可以直接采信的证据。同时,法律也允许公证人员

公证取证时不表露身份。这就让取证更容易。

⒊司法人员。无论是法院应当事人的请求收集证

据还是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在调查案件中主动收集证

据, 收集证据的人员都必须熟练掌握计算机与网络的

知识和技能,否则很难收集到有效证据,甚至可能会因

为操作不当而破坏证据。

(二)收集客体

收集客体,又称为收集对象,指的是能够直接或间

接地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。

⒈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据离不开计算机和其它终端

设备,若没有这些电子设备,没有相应的播放、检索、显

现设备 ,无论多么形象、逼真的内容 , 都无法被人们所

感知 ,也不能为法庭认可和采信。此外 , 在输入或输出

证据时离不开特定的系统软件环境。若软件环境发生

变化,存储在电子介质上的信息可能显现不出来。这一

特点要求在收集证据时, 既要收集存在于计算机软硬

件上的证据,也要收集其它相关外围设备中的证据;既

收集文本 ,也收集图形、图像、音频、视频等媒体信息。

同时, 还应当注意保存相应的硬件软件以保全该证据

的运行环境,使之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以打印、屏显等方

式显示出来。

⒉收集对方当事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。由于著作

权侵权诉讼的特殊性, 用于证明侵权事实的某些重要

证据可能存在于对方当事人的计算机或其他终端设备

中。人都是自私的,对方当事人不可能主动提出对他不

利的证据。在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的大多被告不会

如实承认实施了侵权行为、披露侵权的证据和出示复

制数量的证据。

⒊收集第三方所有的证据。网络作品是在计算机

中录入、传输到网络服务器中,作品在网络服务器中流

转,人们就能够通过网络的终端设备来阅读,该过程无

论是作品传入网络服务器,还是从网络服务器中传出,

网络服务器中都应当有记录。在进行网络著作权侵权

时,网络服务器会自动记录下这一过程。因特网接入的

服务商 ( ISP)和信息服务商 ( ICP)作为重要的“中间

人”,其所掌握的证据全面而且客观 , 在收集证据时一

定要注意收集其所记录的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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